
行為樣態 2

李主任公開指責「娘娘腔」學生有礙觀瞻、

損害校風。

李主任對於 跨越「男陽剛、女陰柔」二分法的性別特質

學生，以言語加以攻擊、貶抑，並要求學生站起來接受其他

同學的審視，形成威脅。李主任的行為可能涉及 。性霸凌

    此行為樣態乃透過語言或其他暴力，對於他人之性別特質進行貶

抑、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。

行為樣態 3

李主任指責學生：「明明是男生，還以為自己是女的，

簡直就跟人妖一樣！」。

男同學即使生理上為男性，但可能因為自我認同為女性，而

表現出留長髮、化妝、塗指甲油等行為，但李主任卻對此與眾不

同的 表現，以「人妖」等語言加以攻擊、貶抑，可能構性別認同

成 。性霸凌

    此行為樣態乃透過語言，對於他人之性別認同進行貶抑、攻擊或威脅之行

為且非屬性騷擾者。

小叮嚀

教育人員若以貶抑、攻擊與威脅的方式對待

學生，除了缺乏性別平等意識外，也違反了教育

倫理。教育人員應在教育專業中，展現多元視野

與包容、接納的能力，欣賞、尊重學生所呈現出

的多樣化豐富特質，再予以適當的引導。若學生

對教師有相同之言詞，亦屬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

範範圍，可能亦有造成性霸凌之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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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性霸凌防治      

哪些行為可能涉及校園性霸凌？

當學生疑似遭受校園性霸凌時，可以找誰尋求協助？

身為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，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

校園性霸凌事件，應如何處理？

&

如果當面、或在FB(網路社群軟體，通稱臉書)、或用手機傳訊

息，以語言貶抑他人的性別特質(例如:「不男不女」)、影射他人

的性取向(例如:「搞gay」)，嘲弄他人的性別特徵(例如:「飛機

場」)、或譏笑他人性別認同與眾不同(例如:「人妖」)，這樣的

行為可能構成性霸凌。

學生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可以找導師或可信任的師長尋求協助，

若有需要，可進一步至輔導室尋求諮商輔導，並可向學校所設置

的性平會（業務窗口通常是在秘書室、學生事務處或教導處）提

出申請調查(依據性平法第28條第2項及防治準則第18條第1項)。

應立即向學校權責人員通報(依據性平法第21條及防治準則第

16條規定)。學校權責人員應於24小時內進行法定通報及校安通

報(依據性平法第21條第1項)，除了採取必要之處置外，應告知

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(依據性平法

第23條、第24條)，並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後，3日內交由性平

會調查處理(依據同法第30條第1項)。如未於24小時內進行法定

通報及校安通報，由主管機關(依同法第36條第3項)予以裁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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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，以下簡稱「性平法」；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

則」，以下簡稱「防治準則」；「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」，以下簡稱「性平會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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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學校完成調查後，應如何議處或通知？

學校進行調查的期限為何？

經學校調查認定性霸凌事件屬實，對加害人的處分為何？

疑似遭受校園性霸凌的當事人，有何權利及救濟途徑？

學校於受理案件後，應主動提供當事人有關校園性霸凌防治與救濟等

資訊，解說相關法律規定及權益。必要時，應對當事人提供下列適當

協助：

一、心理諮商輔導。

二、法律諮詢管道。

三、課業協助。

四、經濟協助。

五、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保護措施或協助。

學校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。必要時，得延長之，

延長以二次為限，每次不得逾一個月，並應通知申請人、檢舉人及行

為人(依據性平法第31條第1項)。性平會調查完成後，應將調查報告

及處理建議，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提出報告(依據性平法第31條第

2項)。

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，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

關，依性平法或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議處，並將處理之結果，以書

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、檢舉人及行為人(依據性平法第31條

第3項)。

9

8 性霸凌事件兩造雙方的身分，一方為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

工友或學生，他方為學生者，即為校園性霸凌事件，其調查處

理流程為何？

請參照後頁附錄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及調查處理

程序參考流程圖」所定流程調查處理。

該事件不屬性平法管轄，應另循相關法律處理。

性霸凌事件一方為學生，另一方「不是」校園人士(如學校校

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)，如何處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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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學校調查認定校園性霸凌事件屬實，除各依加害人下列之身分別及

情節輕重移送權責機關為申誡、記過、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或其他適

當之懲處，且應命加害人接受心理輔導，並得命其在經被害人或法定

代理人同意時道歉、接受8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其他符合

教育目的之處置等一款或數款之處置(依據性平法第25條)。

一、加害人是學生

依據性平會決議之處理建議，移送學生獎懲委員會，視情節輕重並

依學校之獎懲規定予以申誡、記過或其他適當之懲處，並實施符合

教育目的之教育處置。

二、加害人是教師

    依據性平員會決議之處理建議：

(一)若性霸凌之情節輕微，由性平員會移送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，

予以申誡、記過或其他適當之懲處。

(二)若性霸凌之情節重大，由服務學校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

後，予以解聘(依據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9款及同條第4項)。

三、加害人是職員工

    依據各校所訂的職員工獎懲規定辦理。

註：加害人是校長時，由學校所屬之教育主管機關調查及處分(依據性平

法第28條第2項)。

10
當學校在處理霸凌事件時，發現該事件有疑似性侵害、性騷擾或

性霸凌情事時，應如何處理？

當學校處理霸凌事件，發現有疑似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情事

者，視同檢舉，應由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主動將事件交由所

設之性平會調查處理(防治準則第19條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3

條)。

前二項協助得委請醫師、心理師、社會工作師或律師等專業人員為

之，其所需費用，學校或主管機關應編列預算支應之(依據性平法第

24條及防治準則第3條、第27條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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